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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暨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暂未开庭审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金额：暂计为人民币 119,357,883.5 元。（不包含律师费、诉讼费、

保全担保费等费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所涉诉讼案件不影响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公司将采取有力措施依法维权，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

益。鉴于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后续的判决及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后续将依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和诉讼案件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公司

将密切关注并积极推进案件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近日，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获悉新增部分银行

账户被冻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22年 12月 30日，公司与超讯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讯通信”）

签署了《兰州新区大数据产业园（二期）3#数据机房设备采购合同》，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月 4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关于签署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2023年 4月 25日，



公司与超讯通信签署了《补充协议》。

2025年 8月，公司收到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天河区法院”）

送达的《民事起诉状》，因公司与超讯通信发生买卖合同纠纷，超讯通信向公司

发起了诉讼。同时，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天河区法院采取了保全措施，鉴于公司

尚未收到法院关于本次冻结公司银行账户的正式法律文书或通知，经公司自查并

向银行和有关部门了解情况，确认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系由该诉讼案件的财产保

全措施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8月 20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截

至目前，公司前期被冻结账户仍处于被冻结状态。

二、本次新增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暨诉讼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除前期已被冻结的 5个银行账户外，新增 3个被冻

结账户。被申请冻结金额为人民币 119,357,883.50 元，实际冻结资金为人民币

45,919,996.33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5.07%，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货币资金余额的 14.41%。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账户性质 实际冻结金额

深圳震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高新园科创支行
81******01 一般户 8,436,537.45

深圳震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滨河支行
75******12 一般户 26,345,901.65

深圳震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福田支行
20******96 一般户 1,989,102.15

深圳震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罗湖支行
33******05 一般户 951,882.96

深圳震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泰然支行
79******24 一般户 35,816.04

深圳震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滨河支行
77******65 一般户 126,440.95

深圳震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前海分行
16******53 一般户 676.12

深圳震有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龙岗南湾支行
51******05 一般户 8,033,639.01



合计 45,919,996.33

三、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1、公司已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均为一般户，实际冻结资金金额为 45,919,996.33

元，公司其余未冻结银行账户资金仍可正常使用，尚未对公司资金周转和日常生

产经营活动造成实质性影响。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暂未开庭审理，上述财产保全系诉讼过程中

的程序性措施，并非法院对公司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针对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

冻结事项，公司将积极协商沟通，并通过合法途径维护公司及股东的权益，争取

尽快妥善解决该事宜。

四、风险提示

本次所涉诉讼案件不影响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公司将采取有力措施依法维权，

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鉴于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后续的判决

及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后续将依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和诉讼案件实

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公司将密切关注并积极推进案件进程，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震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10月 21日


